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乌拉特前旗农业灌溉机电井“四级井长”管理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乌政办发〔2023〕83号

各相关苏木镇、农牧场，各相关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井灌区农业灌溉机电井精细化管理，强化地下水管控，经旗政府研究，现将《乌拉特前旗农业灌溉机电井“四级井长”管理制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28日
乌拉特前旗农业灌溉机电井“四级井长”

管理制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提高我旗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业灌溉机电井四级管理体制，落实旗、镇、村、村民小组（井长）各级主体责任，规范农业灌溉机电井管理，结合我旗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总量控制、限额管理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实行以供定需，合理确定灌溉用水限额，落实地下水各管理单元用水总量和水位管控指标。

（二）坚持政府推动、部门协作

实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明确各级管理组织职责，完善工作制度，强化工作措施，形成旗政府主导，发改、财政、水利、农科、供电等部门协调配合，苏木镇、农牧场主管、嘎查村和农牧分场具体管理、井长直接负责的农业灌溉机电井管理工作新格局。

（三）坚持责权明确、统一监管

旗政府明确相关部门和苏木镇、农牧场以及各级基层组织的权力和责任，明确用水户的权利和义务，实行水资源统一监督管理。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完善农业灌溉机电井管理制度，规范地下水管理，建立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水量分配、用水计量、执法巡查、监督管理机制。
二、主要目标
建立旗政府，苏木镇、农牧场，嘎查村和农牧场分场，村民小组（井长）四级地下水保护和管理责任体系，明确工作职责，不断完善全旗农业灌溉计量设施管理体系，提升农业灌溉机电井监管能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增强全民节水意识。
三、组织体系

（一）构建四级管理组织体系

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全面建立旗，苏木镇、农牧场，嘎查村、农牧场分场，村民小组(井长)四级管理体制，实行农业灌溉机电井管理全覆盖，实现网格化管理。
（二）明确各级管理组织工作职责

1.旗政府（一级井长）

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党委政府、巴彦淖尔市委政府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制定全旗水资源管理制度，开展地下水水量、水位、变化情况的监测预警；将农业灌溉地下水管控指标下达各苏木镇、农牧场；组织开展“井电双控”及“以电折水”系数测算，按照全旗农业灌溉地下水水量分配指标，建立农业灌溉机电井管理平台或“以电折水”平台，指导各苏木镇、农牧场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旗水利局代表旗政府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和监督实施工作，负责超采区治理成效考核工作。

2.苏木镇、农牧场（二级井长）

在旗委政府领导下，根据水利局具体指导履行区域内农业灌溉地下水管理、服务，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水农业灌溉监管工作。建立本苏木镇、农牧场农业灌溉机电井管理平台或“井电双控”、“以电折水”平台及取用水台账。按照旗水利局下达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配到各嘎查村（分场），落实区域内地下水采补平衡治理工作。负责本苏木镇、农牧场区域内水事活动监督管理、调解水事纠纷，查处农业灌溉取用地下水违法行为。指导各嘎查村（分场）农业灌溉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各苏木镇、农牧场作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的属地主体责任单位，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负责农业灌溉地下水水量申报工作，完成平台录入和登记工作，并做好水量控制管理，包联辖区内水位观测井，紧盯水位变化和用水总量控制。落实一级井长交办的各项治水工作任务。
3.嘎查村、农牧分场（三级井长）

各嘎查村（分场）是基层用水管理组织，在本苏木镇、农牧场领导下具体落实本嘎查村（分场）农业灌溉地下水管理，按照本苏木镇、农牧场分配的农业灌溉地下水总量控制指标，具体落实面积核查到井到户、水量分配到井到户、水量充值到井到户、种植结构调整到井到户、内部水权交易到井到户、社会矛盾处理到井到户、计量设施管护到井到户、用水管理培训到井到户、“井长制”工作分配到井到人。切实承担起区域内水利工程计量设施的维护，对人为破坏计量设施等违规违法行为，应承担主要监管责任，做好用水秩序管理、水资源高效利用，节水先进技术推广，节水宣传普及等各项工作。有承担嘎查村、农牧分场地下水超采治理属地主体责任，嘎查村、农牧分场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包联辖区内水位观测井，紧盯水位变化和用水总量控制。落实二级井长交办的各项用水管理任务。

4.村民小组（四级井长）

村民小组或井长按照本嘎查村（分场）分配的农业灌溉地下水总量控制指标，具体分配到井到户，井长要掌握计量设施设备的使用技术，对每眼机电井所安装的计量设施配合运维服务方负责巡查管护。严格执行一井一卡制，井长做好每一灌溉轮次的分配和记录，建立用水台账。及时制止、举报违规取用地下水等违法行为，负有村民小组监管及地下水超采治理属地直接责任，村民小组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包联辖区内水位观测井，要紧盯水位变化或用水总量控制。落实三级井长交办的各项治水工作任务。

四、主要任务

（一）水资源配置
旗政府按照农业灌溉地下水用水指标，制定全旗农业灌溉地下水资源配置方案，苏木镇、农牧场制定辖区内水量配置方案，嘎查村、农牧分场将水量分配到每一个用水单元（到井到户）。苏木镇、农牧场要以水定种，引导农牧民调整种植结构。

（二）取用水计量
在推进超采区及周边地区计量设施安装和“以电折水”管理的同时，其它地区应当逐步安装取水计量设备或实行“以电折水”管理。旗水利部门要加强取水计量设备的统筹安装，负责统一规划、统一施工和统一监管;不具备计量设施安装条件的地区，开展“以电折水”计量，按照水电系数核定取用水量。电力部门要按照相关要求积极配合水利部门做好取水计量的控制管理工作。取水计量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由运维管理方及四级井长负责。水利部门负责政策指导，运维方负责技术服务，各级井长负责运行监管。
奖惩机制

激励保障

按照《巴彦淖尔市农业深度节水控水奖励办法（试行）》要求，督促各嘎查村、农牧分场积极开展节水控水工作，对在年内用水管理中能够认真完成机电井维护、总量控制、用水秩序良好、公平公正履职的各级井长给予奖励，促进四级井长制的良性运行。

考核问效

苏木镇、农牧场及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不断细化工作举措，压实职能职责和主体责任，对于在落实推进“四级井长制”过程中存在的徇私舞弊、推诿扯皮、不主动担责或不认真履职尽责的，旗超采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通报批评。超采区治理成效主要根据各苏木镇、农牧场水位变化或用水总量控制情况进行考核，在超采区治理和深度节水控水考核中排名靠前的，在今后评优、晋级和选拔任用中将优先考虑，靠后的将进行约谈、取消评优晋级资格，或进行组织调整。

六、保障机制
（一）资金保障方面

管理组织运行经费由旗财政资金、农业深度节水控水奖励资金及收取的水费予以保障。

（二）执法保障方面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地下水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苏木镇、农牧场要认真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切实担负起赋予的水行政执法职能，加大对各类违法违规取用地下水行为处罚力度，旗水利局、农牧业综合执法大队要加强对苏木镇综合执法局指导，协办和督办各类违规取用水和破坏水利设施的案件。

体制保障方面

各相关部门及苏木镇、农牧场要按照本实施方案，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事权，压实责任，实现农业灌溉地下水资源精细化管理，保障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地下水资源的生态保护。

组织保障方面

为有效实施“四级井长制”，确保四级井长发挥各自职能作用，促进地下水超采治理，水电双控实现精细化管理，现成立“四级井长制”工作专班，负责统筹管理镇、村、社三级井长。
组      长：卞巧红     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常务副组长：张  浩     旗水利局局长

副  组  长：贾  明     旗政府办副主任

李  志     旗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许文杰     旗委组织部副部长

            韩永东     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成      员：胡明修     乌拉山镇党委书记

王  飞     白彦花镇党委书记

王红兵     先锋镇党委书记

侯  东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党委书记

郑新胜     小佘太镇党委书记

高忠恒     大佘太镇镇长

    付  茹     苏独仑镇镇长

韩文宝     明安镇镇长

段  慧     大佘太牧场党委书记
            范义重     中滩农场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旗水利局，办公室主任由张浩同志兼任，负责日常管理和组织协调等工作。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意识，把贯彻落实“四级井长”制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研究细化工作举措，不断细化完善镇、村、社各级井长责任分工，压实管理主体责任，抓好工作落实，积极构建齐抓共管的机电井管理体系。四级井长逐级签订责任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

二是加强宣传引导。加大对群众的宣传培训力度，重点对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超采区治理“四级井长”制运行管理等方面开展宣传，让群众树立节约用水、保护生态意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加强井长的教育培训，进一步提高责任意识，积极参与机电井管理。

三是强化监督检查。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将该制度的执行情况纳入旗委政府实绩考核范围中，旗委督查室将“四级井长”制推进情况列入工作重点，定期开展对责任状的签订及履职情况督促检查，旗纪委要对镇、村、社三级井长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开展执纪检查，对履职不到位或不履职的要追责问责，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发力，持续推动形成全旗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工作落实的新局面。
